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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王博、于梅、王阗报
道：今年12月4日是第九个国家宪法日，
也是我国现行宪法公布施行四十周年。
为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增强全
民法治理念，进一步推动全社会树立法
律意识，昌吉市多形式多层次开展了“宪
法宣传周”活动。

12月6日，昌吉市滨湖镇政府举行
了2022年“宪法宣传周”宣讲活动，10余
名党员干部通过现场聆听司法干部讲
解，加深了对宪法的立法过程和基本知

识的了解。
“通过此次学习使我认识到我们要在

平时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带头学法、知法、
守法、用法、懂法，带头履行宪法所赋予的
法定职责和义务。”昌吉市滨湖镇自然资源
所干事杜彬花说。

当天，镇村干部还来到村民家中发放
普法宣传资料。围绕基层群众需要，镇村
干部采取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方式为村
民宣传宪法、法律援助法等相关的法律知
识，切实增强村民的法律意识，引导村民依
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力、履行义务，让村民
感受到浓浓的司法温暖。

今年以来，滨湖镇发挥法治保障作用，
深入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
建设，提供法律咨询200余人次，调解矛盾

纠纷50余件，让法律真正融入村民的生
产生活。

在“宪法宣传周”活动中，昌吉市公
安局北京南路派出所民警通过讲解法律
知识、开展警务咨询、发放宣传材料等形
式，走上街头，走进社区，走进店铺，向群
众宣传讲解宪法等法律知识。

辖区商户陈松林说：“民警给我们宣
传了宪法等法律知识，我觉得从中受益
很多，我们一定要做守法的好公民。”

昌吉市以“宪法宣传周”为契机，通
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普法宣传活动，引导
社会各界不断增强宪法意识，尊崇宪法
权威，积极推动宪法精神融入群众日常
生活，在全社会营造人人尊法、学法、守
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石榴云/新疆法制报讯 （记
者 张卫玲 通讯员 霍玉霞报道）
不法分子在网络上以各种理由接
近未成年人，通过威胁、恐吓等方
式实施猥亵行为，如要求对方发裸
照，并向对方发送黄色视频。近
日，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以熊某犯
猥亵儿童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6
年，犯罪使用的手机予以没收。

2021 年 6 月，正值暑假。熊
某翻阅儿子的微信、QQ 聊天记
录，发现儿子班里有孩子出现早
恋情况，于是从班级群里找出女
生小玥的微信及 QQ，将其添加
为自己的好友。

2021 年 6 月的一天，熊某与
小玥聊天，以知道其与一男生关
系较为暧昧为由，威胁其按照自
己说的去做，否则就告诉老师和
家长。小玥害怕，只好按要求拍
裸照发送给熊某。

小玥不敢将此事告诉父母，
也无法安心学习，成绩因此下滑。

2021年7月、2022年1月，熊
某又以同样方法添加了小丽、小
莲的微信和 QQ，并以手上有她
们的把柄为由，威胁她们拍摄裸
照或者视频发送给自己。

今年3月，老师发现了3人的
变化，仔细询问了解到事情原委，
遂立刻向公安机关报案。

4月8日，当地公安机关立案
侦查。8 月25 日，吉木萨尔县人
民检察院以熊某犯猥亵儿童罪向
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审理后认为，熊某为满
足自己不正当私欲，通过网络多
次向3名未满14周岁女童发送自
己的隐私部位照片等淫秽信息，
并采用威胁、言语引诱手段多次
向3名未成年人索要裸照供其观
看，对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及心
理健康造成严重侵害，其行为已
构成猥亵儿童罪，故依法作出如
上判决。

法官提醒：
对比传统的猥亵儿童犯罪，

非接触式的猥亵儿童犯罪中受侵
害的未成年被害人更多，且犯罪
过程容易通过网络传播，严重侵
害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和身心健
康，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甚
至会诱发潜在的犯罪分子实施类
似的犯罪行为。

为防范和减少网络性侵害发
生，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新闻媒
体、学校和家长必须携手合作，加
强对网络侵害儿童犯罪的预防。

首先，家长对孩子使用电子
产品和互联网行为不能不管不问，
要加强对未成年子女的自我保护
和风险防范教育，帮助子女识别色
情、暴力等信息，不宜让未成年人
特别是儿童单独使用互联网网络
社交平台与陌生人视频聊天，要引
导未成年人正确使用网络。

其次，学校和教育机构要承
担起更多的责任，强化儿童使用
网络的安全教育，帮助儿童增强
预防网络侵害的意识，提高儿童
了解和识别性侵的能力，及时发
现儿童的一些异常变化，遇到疑
似性侵害的行为，及时进行干预
并报警，避免发生严重侵害后果。

（文中未成年人为化名）

本报讯 通讯员李龙报道：11月30
日，兵团第六师芳草湖农场职工于女士
到芳草湖垦区公安局老生地派出所求
助，称其在对棉农支付棉花款时，未详细
核对收款人信息，误将 110 万元资金转
入错误账户，且实时到账无法撤回，请求
民警帮助。

民警了解情况后，立即带于女士到
银行调取了转账记录，确定收款人为昌
吉市大西渠派出所辖区的包女士。

民警与大西渠派出所取得联系，说明
情况后，在大西渠派出所民警的协助下，联
系到了收款人包女士，并就于女士转账失
误情况详细说明。包女士表示收到了等额
数目的转账，并在银行提交了退还资金的
申请。

收到退款后，于女士激动不已，连连向
民警表示感谢：“谢谢你们帮我追回这笔资
金，你们办事效率太高了，为你们点赞！”

当天下午，于女士为老生地派出所民

警送锦旗表示感谢。她表示，今后一定
小心谨慎，决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民警提示：
用手机银行、支付宝、微信进行转账

时，请务必要认真核对账号、姓名等信
息，确认无误后再操作，以免转错而引起
不必要的麻烦。如果转错账，请立即联
系银行和警方寻求帮助。另外，收款一
方若收到不明款项而不予返还，则构成
不当得利，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犯罪。

实习期驾车上高速出了事故，保险公
司该不该赔偿？近期，昌吉市人民法院审
结了这样一起案件。

2020年4月3日，新疆某物流公司与
某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为该公司的运
输车辆投保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第三
者责任险、车上人员险以及车辆损失险等，
保险期间为2020年4月24日起至2021年
4月23日止。在保险合同中有这样一条免
责条款：“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
被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人
均不负责赔偿：实习期内驾驶公共汽车、营
运客车或者执行任务的警车、载有危险物
品的机动车或牵引挂车的机动车……”某
保险公司在合同签章处盖章后，并书写“保
险人已经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
内容及法律后果”的内容。

2021年2月23日5时50分许，新疆某
物流公司驾驶员胡某驾驶该公司一辆重型
半挂牵引车在高速路上行驶时，未保持安
全距离，与前方王某驾驶的重型自卸货车
相撞，胡某在事故中受伤，双方车辆受损。
经交警部门认定，胡某承担此次交通事故
的主要责任，王某承担次要责任。

另外，胡某初次领驾驶证日期为2016
年8月23日，因增驾A2驾驶证，实习期至
2021年12月17日。

事故发生后，新疆某物流公司向某保险
公司主张赔偿，某保险公司则表示，事故发生
时，驾驶员胡某在实习期内驾驶牵引挂车属
免责情形，故而不承担赔偿责任。

今年5月，新疆某物流公司将某保险公
司诉至昌吉市人民法院，要求该保险公司赔
偿车辆维修费、施救费等损失共计154500
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案涉事故车辆的《机动
车辆保险单》投保人一栏上有投保人声明：保
险人已经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
容及法律后果。在本案中，双方订立保险合
同时，保险公司用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
字对投保人作出了提示，同时以书面形式向

投保人作出了解释说明，充分履行了提示
说明义务，故本案中的保险公司免责。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

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
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
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
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
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
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
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
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
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
款不产生效力。”

“隔空猥亵”女童

吉木萨尔县一男子获刑昌吉市多形式多层次开展“宪法宣传周”活动

实习期内发生交通事故 保险公司被判免责
石榴云/新疆法制报记者 张卫玲 通讯员 刘阳 付肖

平安昌吉

举案说法

女子110万元转错账 民警帮忙及时追回

大力弘扬法治精神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


